全国中国银行集中式银期转帐个人服务协议
甲  方：中粮期货有限公司                   甲方公司代码： 
乙  方：         

乙方在甲方期货资金账号：             
乙方银行卡号：
鉴于甲方和中国银行实施银期转账业务合作，甲、乙两方经友好协商，就乙方通过中国银行提供的渠道进行期货资金账户与其银行结算账户之间资金划转达成本协议。
第一章
银期转账业务签约及功能开通

第一条  乙方在办理银期转账业务前，须按甲方要求签订期货经纪合同和本协议，获得期货资金帐号及资金密码。
第二条  乙方须在中国银行开立银行结算账户（介质形式为中国银行电子长城借记卡），用于银行资金往来结算。
第三条  乙方用于本银期转帐的借记卡帐户的姓名及身份证号码（必须为18位号码）与其期货保证金户户名和身份证号码一致。
第四条  个人客户持此协议、在甲方登记的结算银行卡和身份证，到中行指定网点办理，在银行签署《银期转账服务协议书》的双方协议，并填写《中国银行银期转服务申请书》。在银行办理过程中，乙方需要按照银行规定验证相应的银行密码及在甲方的资金密码，验证通过后才能与期货建立转账对应关系。

第二章  期货保证金的划转
第5条 中国银行为乙方提供电话银行和网上银行渠道办理银期转账业务。乙方通过中国银行提供的渠道办理银期转入或银期转出时。应遵循中国银行的相关规定。
第6条 甲方为乙方在交易软件中提供银期转账功能，乙方在甲方所提供的交易软件中通过相应密码验证后，可以实现期货保证金与银行结算帐户之间的资金划转。
第七条  乙方应在甲方、中国银行双方规定的有限转账时段内进行银期转账业务。甲方为乙方提供的银期转账的时间及限额请参照甲方网站上公布的具体规定。
第三章
  变更和撤销
第八条  银期转账业务的变更申请手续
乙方需变更银行账号或者其他相关信息，必须持相关材料先到甲方处进行申请并办妥备案手续后，再到中国银行根据其规定办理相关变更手续

第九条  银期转账业务的撤销申请手续
乙方可持本人有效身份证件、个人银期转账银行卡到甲方网点填写权限撤销申请书，由甲方经办员审核无误后办理权限撤销手续。或乙方在甲方撤销备案后到银行办理销户程序。
第十条 乙方若当日有银期转账业务发生，则由甲方系统控制，次日方可撤销与甲方的银期转账关系。

第十一条 乙方若拟将期货结算账户销户，则必须先撤销与甲方的银期转账关系。如因乙方未撤销关系而销户造成的纠纷，由乙方承担一切责任。

第四章
  甲、乙两方的责任条款
第十二条  甲方郑重提醒乙方注意密码的保密。任何使用乙方密码进行的资金划转均视为有效的乙方指令，乙方自行承担由于其密码失密及乙方其他行为给其造成的直接损失。甲方对此不承担任何责任。

第十三条  乙方应妥善保管其银期转账业务相关资料。若乙方遗失个人银行借记卡，应及时根据中国银行的相关规定向其办理相关手续。

第十四条  因地震、台风、水灾、战争及其他不可抗力为因素导致的乙方损失，甲方不承担任何赔偿责任。

第十五条  因甲方、中国银行方不可预测或无法控制的系统故障、设备故障、通讯故障、停电等突发事故，给乙方造成的损失，甲方不承担任何赔偿责任。
第十六条  因互联网传输原因，转账指令出现中断、停顿、延迟、数据错误等情况以及甲方或中国银行方不可预测或不可控制因素而造成乙方不能正常转账，甲方不承担责任。

第十七条  甲、乙两方各自按照相关法律与本协议承担违约责任，任何一方不对其他方的行为承担责任。

第七章
 附 则
第十八条  本协议是《期货经纪合同》的附件。本协议签署后，若甲方服务渠道、相关条款等发生变更，甲方将以与乙方在《期货经纪合同》中约定的方式通知乙方。
第十九条  如甲方与中国银行之间的全国集中式银期转账协议终止，本协议立即终止。甲方在其协议终止前在其营业网点或网站上公告。

第二十条  本协议一式二份，甲方一份，乙方一份，具同等效力。
甲方（签字或盖章）：                   乙方（签字或盖章）：
中粮期货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